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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性騷擾防治法訂定  
 
 
 
 
 
  
 
 
 
 
 
 
 
 
 
 
 
 
 
 
  
 
 
 
 
 
 
 
 
 
 
 
 
 
 
 
 
 
 
 
 
 
 
 
 
 
 
 
 
 
 
 
 

      備註：法條標示係引用本校「性別工作平等暨性騷擾防治辦法」(草案)。 

1.申訴人提出申訴（應於事件發生

後一年內為之） 

2.接獲他機關移送申訴調查(§6) 

 

 
收件單位：秘書室(§6) 

02-27301088 

 

性平會主任委員請委員 3人以
上組成初審小組，於 3日內確
認是否有管轄權與是否受理並
得提供本校對事件之危機處理
建議。 (§2、§3、§8) 

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次日起 20日內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8) 

本校非加害人所屬之學校接獲

性騷擾之申訴時，仍應採取適當

之緊急處理，並應於七日內將申

訴書及相關資料移送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8) 

不受理 

1.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次日

起 20日內以書面附具理

由通知申訴人及副知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8) 

2.載明再申訴之期限(30日

內)及受理機關(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8、§10) 

未收到通知或收到不受理通

知，申訴人於回復期限(20日)

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提出再申訴。 

(§8、10) 

1.性平會於申訴或移送到達本校之日起 7日

內組成調查小組調查。 

性平會調查小組程序詳見調查流程 

2.性平會向學校提出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 

3.移送本校權責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職員

甄審考績委員會；技工工友甄審委員會)議

處，並得要求性平會代表列席說明。但如懲

處足以改變申訴之相對人身份時，應通知其

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4.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二個月內完成

調查及評議。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並應通知

當事人。(§8、§11) 

1.申訴決定以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及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 

2.載明再申訴之期限(申訴決定到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及受理機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1) 

期限屆滿未結案或當事人雙方不服申訴決

定，於期限屆滿或申訴決定到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再申訴。(§11) 

提性平會備查(§8) 

受 理 

期限屆滿

未結案 

通知學務處依

教育部校安通

報規定處理 

 

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4項規定，

教師涉有性騷擾

行為，學校於知

悉之日起 1個月

內經教評會審議

通過後予以停

聘，並靜候調查 


